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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612 

議題研析 

一、題目：我國推動「合作住宅」之政策方向芻議  

二、所涉法律：國有財產法、住宅法 

三、探討研析  

(一)合作住宅 (Co-housing)是基於共同合作、分享及民主管理

的一種社區。透過成員共同出資、共同參與興建、共同運營

管理，而打造出符合成員需求的住宅與社區生活。至今，合

作住宅已發展出多種樣態模式，成為歐洲各國居住形式之

一。在亞洲，日本於 1990 年代前，曾推動數萬戶合作住宅

（協同住宅）。而韓國則晚近面臨高房價、高租金的社會壓

力下，政府正積極培力由民間團體興建合作住宅，藉以降低

成本與提供優質居住環境
1
。我國當前面對高齡少子、家庭

結構改變、青年世代價值轉化等社經情勢下，居住需求已趨

多元，「所有權」與「地租增值」的房產主流價值已非迭不

可破，德國以「租賃住宅合作社」所建構「可負擔的（房價

與租金）住宅」（即合作住宅），在政府無法解決高房價、租

屋黑市的房市結構下，似可提供我國現行社會住宅政策外，

另一解決國內住宅問題的選項。 

(二)德國至 2016 年共有 220萬個家庭，居住於住宅合作社的房

屋；目前高達 50.8%的民眾以租賃房屋居住。住宅合作社，

一方面實現德國獎勵、支持儲蓄購屋的政策
2
，另一方面也

提供大量負擔得起的租賃住宅。窺其成功之條件在於，德國

政府對合作社建房給予的租稅協助，如為保護承租人利益及

                                                      
1
中華民國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德國合作住宅交流計畫成果報告書，2018 年 8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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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合作社是以居民為主體，為解決勞動群眾住房為目的的非營利互助組織。只有低收入的階

層才能加入，不接納高收入者。住宅合作社的建房資金主要來自社員繳納的股金、政府的補貼

利息、及社會捐助。住宅完工後，社員可按照合作社規定的條件含自身的實際需求提出申請，

再由合作社根據社員入社時間的順序及合作社規定的住房標準進行分配，保證住宅真正分配給

低收入家庭居住。住宅的產權歸住宅合作社所有，使用權可以繼承，但不可以轉讓。社員自願

遷出另覓住房者，可退給原繳納的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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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投機行為，制定《住宅租賃法》與《經濟犯罪法》。又

頒布《住宅建設法》，以減稅鼓勵私人投資建設住宅。更重

要是提供相對較低價格的土地出讓或出租給住宅合作社及

給予住宅合作社提供長期低息貸款或貸款利息的補貼。近年

來，更以「老年生活品質保證」、「跨世代共居」為主要的發

展目標。由政府每年整理盤點，推出該年度可供使用的土地

範疇，讓民間申請興建，政府行政部門、NPO與合作社，以

「新協力模式」創造一種尊重自然環境而跨世代關懷之共居

模式，解決許多弱勢家庭居住與生活的問題
3
。 

(三)我國憲法第 145條第 2項明定「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

扶助」為基本國策。據此，政府制定合作社法暨其施行細則，

作為輔導管理合作社之依據，其中「公用合作社」，即以設

置住宅、醫療、老人及幼兒社區照顧相關服務等公用設備，

供社員生活上使用為業務目標
4
。亦即透過合作社組織興建

合作住宅供社員使用，並非無法律之依據。且早在 1969 年

「台灣省住宅公用合作推進辦法」規範下，1970 年代末期

臺灣曾有 68 個住宅合作社，多為機構、公司團體組成，累

計興建住宅約一萬戶。但皆面臨興建後產權私有化及解散，

1980 年代起，合作社數量縮減並停擺。合作住宅，再次受

到關注，在於它可在高房價時代，降低住宅需求者的購屋成

本且符合高齡、少子化趨勢下，核心家庭、一人家庭、銀髮

照顧、青年共住等型態住宅的需求。但推動合作住宅其所面

對的挑戰不少，例如，當前合作社住宅的定位、合作住宅類

型（產權、對象、興辦、管理...）、政府的支持（友善法規、

土地取得、融資、稅賦優惠、專業支援…）等，都有待進一

步的評估與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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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  

（一）我國社會住宅政策是於 8年內推出 20萬戶社會住宅為執行

目標，其中直接興建 12萬戶只租不售，另餘 8萬戶則利用

空屋轉為社會住宅使用，惟在現行政策架構下，除租金補

貼及利息補貼外，尚須估算興辦後續成本問題，包含稅、

管理和必須興建能支撐當地進駐人口的公共設施、交通建

設等不確定因素。因此，建議參考德國作法，鼓勵住宅合

作社等非營利機構積極參與，並以租稅手段促使大量空屋

釋出，此不僅可解決興建社宅之壓力及避免排擠其他社會

福利資源，相對的可以社會經濟之人本互助思維，據以推

動「社區住宅合作模式」，得讓公民共同參與管理及社區自

治共決，及利用跨世代土地開發與管理之新方式，結合金

融制度作適當運用，以紓緩高房價時代的住宅問題。 

(二)政府應以小規模試行補助合作社承租民間住宅發展共住模

式、讓合作社承租並營運實驗性社會住宅、公有閒置房舍

模式，累積合作住宅實施經驗。再從現行體制政策下，如

何協助住宅合作社取得土地及提供興建住宅資金融貸等相

關問題，提出適法性解決方案，並整合合作社和非營利組

織建構推動平台，共同協力實現社會住宅、社區型合作模

式等多目標之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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